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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條 本校為落實高等教育國際化目標，積極推動國際學術交流與實質合作，以提昇國

際學術地位，拓展學生國際視野，延攬海外優秀學子來校就讀，提供境外學生服

務，特設置國際暨兩岸事務處（以下簡稱本處）。 

第二條 本處置國際事務長一人，由校長聘請副教授以上教師兼任或由職級相當之職員擔

任之，綜理本處之業務及定期召開工作會報。下設交流組、教育組及綜合業務組，

各置組長一人，由校長聘請教師兼任或由職員擔任之，並置組員若干人，負責辦

理本校各項全球性學術交流、合作與國際招生事務。 

第三條 本處各組職掌如下： 

一、交流組 

(一)姊妹校交流 

1.姊妹校締約 

2.辦理姊妹校學生交換業務 

3.協助辦理與姊妹校之各項交流 

4.協助辦理師生交流 

(二)國際合作及國際學術交流 

(三)辦理補助國際學術研討活動 

(四)國際外賓接待 

(五)獎助師生出國交流及協助向校外單位申請國際交流補助 

二、教育組 

(一)海外招生 

1.規劃海外招生宣傳 

2.協助僑外生招生簡章制定及相關業務 

3.參加海外教育展、至海外各地招生 

4.辦理外籍學生入學申請相關業務 

(二)境外學生入學諮詢 

(三)海外人才培育計畫 

(四)辦理研修生相關業務 

三、綜合業務組 



(一)境外學生接待、生活輔導、保險、居留證及工作證申辦等業務 

(二)辦理僑外學生各項校內外獎助學金 

(三)辦理留學、遊學進修資訊諮詢與相關活動 

(四)辦理校園國際化相關活動 

(五)各項系統資料填報及相關法規之修訂等業務 

(六)承辦教育部及僑委會各項活動 

第四條 本處重大之發展策略、國際教育、國際合作與交流計畫應提請主管會報或行政會

議審理通過後實施。 

第五條 本辦法提請校務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公布實施，修正時亦同。 

 

 


